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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被告與證人兩者拘提要件之異同 

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371號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關於拘提之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 
(A) 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者，得不經傳喚，逕行拘提。 
(B) 被告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，得不經傳喚，逕行拘提。 
(C) 拘票，應由法官簽名。 
(D) 因現行犯之供述，且有事實足認共犯嫌疑重大，情況急迫者，得逕行拘提

之。 
答案：D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又刑事被告經訊問後，認為有刑事訴訟法第76條所定之情形者，於必要時得

羈押之，固為86年12月19日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所明定，但執行羈押後有無

繼續之必要，偵查中仍許由檢察官斟酌案件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；

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，應於接受保證書或保證金後，停止羈押，將被告釋放，

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13條所明定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一、對被告（或犯罪嫌疑人）之拘提： 
（一） 對被告之拘提，刑事訴訟法第75條乃明訂一般拘提之要件：「被告經合法傳

喚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，得拘提之」，而第76條乃規定被告罪嫌重大，且

有傳喚困難或串供滅證逃亡之虞等事由時，得不經傳喚逕行拘提。 
（二）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乃被國家機關認定之可能犯罪之行為主體。被告及犯罪嫌

疑人之稱謂，依法條視之，乃係依傳喚主體不同而區分之；惟學說上有認為

此區分係不甚精確且不切中區別之實益，應以起訴之時點區分，起訴前係犯

罪嫌疑人，起訴後係為被告。而犯罪嫌疑人及證人之認定，應參酌偵查機關

之主觀認定以及客觀上偵查行動進行之種類、程度等表徵，依主客觀混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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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綜合判斷之較為妥適。 
（三） 被告（或犯罪嫌疑人）到場之意義，除了發現真實之目的以外，於審判中尚

有法治程序以及法和平性之重要考量，審判程序中，被告之在場更是整體刑

事程序得以順利進行之前提。起訴前若為發現真實而實質上乃有傳喚之必要

時，自得拘提犯罪嫌疑人；而於起訴後，除發現真實外，為達成上述法治程

序及法和平性之刑事訴訟重要目的，被告若經合法傳喚而無正當理由不到

庭，法官即「應」拘提之，此時法條上所謂之「得」拘提之，應非給予裁量

空間，而係以法律為明確之授權，給予法官權限之意。 
二、對證人之拘提： 

（一） 證人之定義係指刑事程序中，陳述自己對於他人刑事案件之待證事實的所見

所聞之訴訟第三人。 
（二） 對證人之拘提乃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178條：「證人經合法傳喚，無正當理由

而不到場者，得拘提之」。單就條文文字視之，似與被告之拘提形式要件不

謀而合，僅未若刑訴法第76條有得不經傳喚直接為拘提之逕行拘提規定。 
（三） 然觀諸對證人為拘提而使之到場之法理基礎，實係為達到發現真實之目的所

採行之手段，為發現真實之目的，原則上人人均有為證人之義務，而證人乃

具有到場之義務且原則上更有陳述之義務。 
（四） 而基於發現真實之目的，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乃課與法官澄清義務，而該澄清

義務範圍之劃定應依證據三基準判定之（得參酌刑訴法第163條之2）：即關

連性、必要性、可能性，三者兼具，則落入澄清義務之範圍內；因此，證人

可能為之證詞只要符合上述證據三基準，則屬法官澄清義務之範疇；於偵查

中亦為為發現真實所必須之證據，若證人經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，則亦

「應」拘提之。 
三、二者異同之比較： 

（一） 偵查中，無論是行拘提而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到場，皆係為達成刑事訴訟發

現真實之目的，此得參酌澄清義務範疇之劃定準則─證據三基準，若符合

之，則於具備經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之形式要件後，則「應」為拘提，以發

現真實。 
（二） 審判之中，對證人所為之拘提仍然係為發現真實之目的，其實質要件如上

述；惟審判中被告之到庭，除為發現真實外，尚有法治程序以及法和平性目

的之考量，更是整體刑事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之前提，其正當性基礎更為強

烈，因此，於審判中若被告不到場，即應拘提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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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除上述之拘提目的之正當性基礎不一外，基於被告（或犯罪嫌疑人）本身即

為刑罰權潛在之發動對象而一方面法律乃給予較高之程序保障，另方面則亦

有較多之忍受義務，對被告（或犯罪嫌疑人）乃有於傳喚困難或相對人有妨

礙國家刑罰權行使之虞時，得不經傳喚逕行拘提之規定，此亦為二者差異之

所在。 

【選擇解析】 

依刑事訴訟法第76條，(D)符合逕行拘提要件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事訴訟法第75條、第76條、第163條、第178條 

 
 
 


